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摘要

一
、

基金合同生效的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二

、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４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符学东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五十年或股东一致同意延长的其他期限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９ ２８８８

联系人：童鹭榕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３

］

４２

号批准设立。 目前，公司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德国安联集团
４９％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

１

）符学东先生，董事长，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分配司副处长，国泰证券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担任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２

）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ｕ

（余义焜）先生，副董事长，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怡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分析员、投资经

理、董事（地区业务）、

Ｊ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行政总裁。 现任德盛安联资产管理亚太区行政总裁、董事、德盛安联资产管

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德盛安联资产管理日本公司董事、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卢森堡公司董事、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

３

）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ａｎ ＭｃＫａｙ

先生， 董事，英国牛津

Ａ

类等级标准（经济学和英文）。 历任英国

Ｓａｖｅ ＆ Ｐｒｏｓｐｅｒ

管理有限公司

（富林明集团）董事，怡富资产管理公司（香港） 营运董事、常务董事，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公司（香港） 常务董事，纽约银行

梅隆公司 （原为梅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执行董事。 现担任德盛安联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营运官。

（

４

）许小松先生，董事，经济学博士。 历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副所长、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副

总经理。 现担任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５

）汪卫杰先生，董事，经济学硕士，会计师职称。

１９９４

年起进入金融行业，历任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主管、稽核

部副总经理、资金计划部副总经理、长沙营业部总经理、财务总部总经理、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计划财务总部总经理。 现

担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专职主任委员、子公司管理小组主任。

（

６

）程静萍女士，独立董事，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

１９６３

年起进入上海市财政局工作，历任上海市财政局副科长、副

处长、处长、局长助理，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副局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市物价局副主任兼局长，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

７

）王丽女士，独立董事，法学博士。 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全球合伙人，兼德恒海牙分所主任，德恒律师学院院长、

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研究生导师。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重组委员会第一届、第二

届委员，劳动部企业年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专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法律委员会委员。

（

８

）

Ｔｈｉｌｏ Ｋｅｔｔｅｒｅｒ

先生， 独立董事， 经济管理博士， 德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德国

ＮＥＸＩＡ

国际集团审计助理，

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ＳＭＴ

）

ＡＧ

会计主管，以色列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董事，德国纽伦堡罗德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合伙集团委派至罗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集团驻上海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现经德国纽伦堡

罗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合伙集团的合伙人。

２

、监事会成员

（

１

）蒋忆明先生，监事会主席，会计师，博士。 历任深圳宇康太阳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君安证券公司经纪业务部副总

经理、资金计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君安证券公司财务总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２

）

Ｅｒｉｃ Ｃｈｕｎ Ｈｕｎｇ Ｌａｉ

（黎俊雄），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澳洲执业会计师，财务学博士。 历任

Ｔａｉｓｈｏ Ｍａｒｉｎｅ ＆ Ｆｉ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新加坡）会计主任，

Ｓｕ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新加坡）会计师，

Ｓｗｉｓｓ 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新加坡及香港）会计总监，安联保险

亚太区财务总监。 现任安联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财务与控制总监。

（

３

）陆康芸女士，职工监事，法学硕士。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法律顾问、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副总监。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许小松先生，总经理，经济学博士。 历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副所长、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副总经理。

（

２

）谢荣兴先生，督察长，高级会计师，上海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 历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黄埔营业部总经理、上海万国

证券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和交易总监、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董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国泰君

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

３

）王峰先生，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 历任渤海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部研究员、天同证券研究所金融创新部主管、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部产品主管、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业务发展部总监、国联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４

）周泉恭先生，副总经理，金融学博士。 历任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科长、中国银行总行基金托管部主管、中融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现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荷兰荷银梅隆环球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国联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简介

本基金现任基金经理：

黄欣先生，伦敦经济学院会计金融专业硕士，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加入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产品开发部经理助

理、总经理特别助理、投资组合管理部债券投资助理、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及国联安德盛安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担任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兼任本基金

基金经理。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

孙蔚女士，

ＣＦＡ

（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ＰＡ

（注册会计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曾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行

业研究部副经理及英国

ＦＲＡＭＬＩＮＧＴＯＮ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３

年加入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起任德盛安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起兼任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起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

理。

夏朝宇女士，纽约州立大学硕士研究生。 历任所罗门美邦债券研究部（纽约）副总裁、华泰保险资产管理中心（上海）投资

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加入本公司，在投资组合管理部从事固定收益投资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任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孙建先生，副总经理，经济学学士。 历任中信实业银行（北京）本币、外币证券交易员、安联集团德累斯登银行投资管理公

司德意志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公司（法兰克福）基金经理，负责在亚洲新兴市场的股票投资。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孙建

先生曾任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起任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起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冯天戈先生，理学硕士。冯天戈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加入海南富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员，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加入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起任国泰

金鹰增长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兼任国泰金鹏蓝筹价值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加入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副投资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担任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担任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担任国联安双禧

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基金投资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投资组合管理部负责

人、固定收益业务负责人、研究部负责人、数量策略部负责人组成。 根据需要，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可指定相关人员参加或列

席。

６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
、

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蒋松云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２１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高管人员均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严格履行

着资产托管人的责任和义务，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业务管理模式、健全的托管业务系统、强大

的市场营销能力，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众多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取得了优异业绩。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５

只，其中封闭式

９

只，开放式

１５６

只。 至今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

保基金、企业年金、股权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

２０１０

年初，中国工商银行凭借在

２００９

年国

内外托管领域的杰出表现和品牌影响力，先后被英国《全球托管人》和香港《财资》评选为“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本

届《财资》评选首次设立了在亚太地区证券和基金服务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年度行业领导者奖项，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周

月秋总经理荣获“年度最佳托管银行家”称号，是仅有的两位获奖人之一。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服务已经

获得

２３

项国内外大奖。

四
、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46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9

楼

法定代表人： 符学东

电话：

021-38992888

联系人： 茅斐

2

、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电话：

010-66107900

联系人： 田耕

3

、代销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胡怀邦

电话：

021-58781234

联系人： 曹榕

4

、代销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办公地址： 上海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 吉晓辉

电话：

021-61618888

联系人： 虞谷云

5

、代销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祝幼一

电话：

021－3867 6161

联系人： 芮敏琪

6

、代销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 胡长生

电话：

010-66568047

联系人： 李洋

7

、代销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85130577

联系人： 权唐

8

、代销机构：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翠园路

181

号商旅大厦

法定代表人： 吴永敏

电话：

0512-65581136

联系人： 方晓丹

9

、代销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电话：

0755-82133066

联系人： 周杨

10

、代销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99

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 兰荣

电话：

021-68419974

联系人： 杨盛芳

11

、代销机构：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徐浩明

电话：

021-22169089

联系人： 李芳芳

12

、代销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

、

24

、

25

层

法定代表人： 马昭明

电话：

0755-82493561

联系人： 庞晓芸

13

、代销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电话：

021-53594566

联系人： 金芸

14

、代销机构：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 冯戎

电话：

010－88085338

联系人： 李巍

15

、代销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0764

联系人： 黄健

16

、代销机构：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 丁国荣

电话：

021-54033888

联系人： 邓寒冰

17

、代销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36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电话：

020-87555888

联系人： 黄岚

18

、代销机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吴万善

电话：

025-84457777

联系人： 张小波

19

、代销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A

层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电话：

0755-83076988

，

010-84868330

联系人： 陈忠

20

、代销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秦晓

电话：

0755-83198888

联系人： 万丽

21

、代销机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 孔丹

电话：

010-65557013

联系人： 金蕾

22

、代销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陶礼明

电话：

010-66599805

联系人： 陈春林

23

、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 郭树清

电话：

010-67596093

联系人： 何奕

24

、代销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华夏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吴建

电话：

010-85238423

联系人： 陈宇

25

、代销机构：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贸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侯巍

电话：

0351-8686708

联系人： 孟婉娉

26.

代销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联系人： 余江

电话：

010-66581661

27

、代销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新源广场

2

号楼

21-29

楼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电话：

021-63325888-3108

联系人： 吴宇

28

、代销机构：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 郁忠民

电话：

021-53519888

联系人： 王伟力

29

、代销机构：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大街

1

号

A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 马金声

电话：

010-83561149

联系人： 高滋生

30

、代销机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

294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华裕

电话：

021-63586189

联系人： 钱庚旺

31

、代销机构：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18-21

层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电话：

0755－82026521

联系人： 杨瑞芳

32

、代销机构：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南京西路

758

号

24

楼

法定代表人： 郭林

电话：

021-32229888

联系人： 陈敏

33

、代销机构：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 鞠瑾（代行）

电话：

0471-4961259

联系人： 常向东

34

、代销机构：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电话：

0531-81283906

联系人： 王霖

35

、代销机构：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１８

号光大银行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 高颂

电话：

0755-83704098

联系人： 曾敬宁

36

、代销机构：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23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电话： （

021

）

50122222

联系人： 孙赉

37

、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301

栋

法定代表人： 孙健一

联系电话：

0755-22626198

联系人： 蔡宇洲

38

、代销机构：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19

楼

法定代表人： 朱科敏

联系电话：

021-50586660-8644

联系人： 霍晓飞

39

、代销机构：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福州五四路新天地大厦

7

、

8

、

10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联系人： 张腾

联系电话：

0591-87383623

40

、代销机构：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30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电话：

0931-4890100

联系人： 李昕田

41

、代销机构：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5

号中商大厦

10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志刚

联系电话：

010-63081000

联系人： 唐静

42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肖钢

联系电话：

010-66592638

联系人： 张秉训

43

、代销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电话：

028-86690021

联系人： 刘邦兴

44

、代销机构：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30

楼

法定代表人： 游锦辉

联系电话：

0769-22119426

、

0769-22119351

联系人： 张建平、罗绍辉

45

、代销机构：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201-205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宝凤

联系电话：

022-58316666

联系人： 孙利国

（二）注册登记机构

注册登记机构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４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

符学东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９９２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１５１８８０

联系人
：

仲晓峰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办公地址
）：

上海浦东南路
８５５

号世界广场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颜学海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７３１７７

联系人
：

冯加庆
经办律师

：

颜学海
、

冯加庆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１２６６

号恒隆广场
５０

楼
负责人

：

蔡廷基
电话

：

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６６６

联系人
：

黎俊文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国蓓
、

陈彦君
五

、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
、

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混合型）

七
、

基金的投资目标
全程风险预算，分享经济成长，追求绝对收益。

八
、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方向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投资组合资产类别配置的基本范围为：股票类资产

５％－６５％

，债券类资产（含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２０％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当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上

述投资比例将按届时合法有效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由基金管理人依法进行公告。

九
、

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资程序
本基金的投资管理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通过全程的风险预算，结合数量化的金融工程模型，根据市场以及基

金超额收益率的情况，进行资产配置、行业配置和不同种类债券的配置。 第二个层次，在股票投资方面，以价值选股为原则，

主要选取基本面好、流动性强，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在行业配置基础上进行组合管理；在债券投资方面，注重风险管理，追求

稳定收益，基于对中长期宏观形势与利率走势的分析进行久期管理与类属配置，并适量持有可转换债券来构建债券组合。

投资管理流程分为投资研究、投资决策、投资执行、投资跟踪与反馈、投资核对与监督、风险控制六个环节。

１．

投资研究

为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在投资研究过程中，将定期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和投资研究联席会，为投资

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投资决策委员会对目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利率水准等总体经济数据及风险预算模型测算的资产配置方案

进行分析和讨论，对基金经理提交的报告进行讨论和表决，决定各基金在一段时期内的资产配置方案。

基金经理和研究组定期召开的投资研究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可投资股票、确定股票库等，为基金投资提供投资对象。 固定

收益研究组和基金经理定期研究债券和可转债投资组合的构建与管理。

２．

投资决策

（

１

）基金投资策略报告的形成

风险预算由数量策略部和风险管理部定期制定，并进行不定期的调整。 数量策略部和风险管理部通过分析股票资产和

债券资产的波动特征，利用风险预算模型和原理测算两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决策

提供依据。

基金经理定期结合风险预算、国内外经济形势、市场走势及投资研究会议的讨论结果拟订《投资策略报告》，阐述自身的

投资策略，并明确下一阶段股票、固定收益类证券、现金和融资的投资比例。

（

２

）可投资证券备选库的建立和维护

每季度研究组和基金经理针对不同产业的特征，依据各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成长性等，提出可投资证券名

单，讨论后确定可投资证券备选库，并上报投资总监。 若证券备选库中公司的基本面有重大变化，研究员应该及时提出最新

的研究报告，并通知投资总监，在取得投资组合管理部同意后作相应调整。

（

３

）核心证券库的建立和维护

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对可投资证券备选库名单中的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调研，并出具研究报告，经投资研究联席会议

讨论后列入基金的核心证券库中。

（

４

）固定收益证券和可转债组合的建立和维护

债券研究组和基金经理定期或不定期对交易所、银行间等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证券和可转债等其它金融工具进行研究

分析，根据对利率期限结构及其它市场因素的判断，确定固定收益证券和可转债的投资对象和范围，并根据证券的市场走势

和估值水平构建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制定或调整投资组合时，原则上须选择核心证券库中的证券。 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对于核心证券库中的证券须

持续追踪其基本面及股价变化，并适时提出修正报告，以利基金经理进行投资决策。

基金经理在投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投资组合管理，并对其投资组合负责。

３．

投资执行

基金所有的交易行为都通过基金交易部统一执行，一切交易在交易资讯保密的前提下，依既定程序公开运作。

对于违反《基金法》、《基金合同》、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交易指令，交易部经理应暂停执行该等指

令，及时通知相关基金经理，并向投资总监、监察稽核部汇报。

４．

投资跟踪与总结

基金经理定期进行投资总结，对已发生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和总结，为未来的投资行为提供正确的方向。

基金经理定期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所管理基金的《投资总结报告》，对其投资组合的表现进行分析，并对投资过程中

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如果发现基金可投资证券备选库和核心证券库中的证券的基本面情况有变化的，基金经理可提议召开临时投资研究联

席会议，讨论是否要修改备选证券库和核心证券库。

基金经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为有必要修改资产配置方案或重大投资项目方案的，应先起草《投资策略报告》或《重大投

资项目建议书》，经投资总监签阅后报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决定。

５．

投资核对与监督

基金事务部交易清算员通过交易数据的核对，对当日交易操作进行复核，如发现有违反《证券法》、《基金法》、《基金合

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交易操作，须立刻向投资总监汇报，并同时通报监察稽核部、风险管理部、相关基金经理、基金交易

部。

基金交易部负责对基金投资的日常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６．

风险控制

基金投资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基金投资管理组织体系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个层次是独

立的风险管理机构（包括风险控制委员会、督察长、监察稽核部、风险管理部）对投资管理过程的风险监控。

投资总监负责基金投资管理全流程的风险控制工作，一方面在投资管理过程中切实贯彻风险控制的原则；另一方面根

据独立风险管理机构（包括风险控制委员会、督察长、监察稽核部、风险管理部）的风险评估意见，及时制定相应的改进和应

对措施，并责成相关部门和人员切实落实和执行。

十
、

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德盛安心成长线”，“德盛安心成长线” 德盛安心成长线的确定：在基金合同生效时的值为

０．９０

元，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天上涨，在任意一天的斜率为同时期一年期银行存款税后利率除以

３６５

。

德盛安心成长线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 分别为德盛安心成长线和一年期银行存款税后利率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第

t

天的值。

德盛安心成长基金的投资目标之一就是要为投资者提供绝对的收益，任何以股票市场指数和债券市场指数的加权平均

为形式的业绩基准都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个绝对收益的投资目标。

一年期银行存款税后利率外生于股票和债券市场，是绝对收益率的一个很好的度量，并且，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和利息

税率均属于公开公布的数据，符合作为业绩基准的条件。

本基金将通过全程的风险预算，力争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高于德盛安心成长线水平。

如果今后市场有其他更科学合理的业绩比较基准，本基金可以在经过合适的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十一
、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中低风险的基金产品，追求长期的稳定的收益。

十二
、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８５

，

１７７

，

６３８．８５ ４６．６７

其中
：

股票
８５

，

１７７

，

６３８．８５ ４６．６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８

，

８２１

，

７６２．８０ ２６．７５

其中
：

债券
４８

，

８２１

，

７６２．８０ ２６．７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６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

，

５５８

，

１９５．８５ ６．３３

６

其他资产
１６

，

９６７

，

６５６．７１ ９．３０

７

合计
１８２

，

５２５

，

２５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７

，

１９０．００ ０．００４

Ｂ

采掘业
９

，

１０１

，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２

Ｃ

制造业
１１

，

０８７

，

３８７．００ ６．１１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

，

０１８

，

８８０．００ ０．５６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５

电子
２

，

００９

，

００７．００ １．１１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８

，

０５９

，

５００．００ ４．４４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１

，

９６８

，

３２８．９６ １．０８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９

，

０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４．９８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４３

，

６５７

，

９３２．８９ ２４．０６

Ｊ

房地产业
７

，

２４８

，

３００．００ ３．９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８５

，

１７７

，

６３８．８５ ４６．９５

3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

２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５４９

，

９７９ ９

，

６３０

，

１３２．２９ ５．３１

３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４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５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６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１０

，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７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１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８

８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９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３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１０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２８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

4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７

，

９８８

，

１５１．００ ９．９１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６

，

５３５

，

４５０．００ ９．１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１４

，

２９８

，

１６１．８０ ７．８８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４８

，

８２１

，

７６２．８０ ２６．９１

5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４１

，

３７０ １４

，

２９８

，

１６１．８０ ７．８８

２ ０１０１１０ ２１

国债
⑽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８

３ １２６０１１ ０８

石化债
８０

，

０００ ７

，

１９６

，

８００．００ ３．９７

４ １２６０１５ ０８

康美债
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８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６

５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４０

，

２２０ ４

，

０４８

，

１４３．００ ２．２３

6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６

，

３２５

，

８５２．２６

３

应收股利
０．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３７７

，

２４６．１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４

，

０５８．２７

６

其他应收款
５００．００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６

，

９６７

，

６５６．７１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债。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
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９

，

６３０

，

１３２．２９ ５．３１

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６

）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２５７

，

９４１

，

６０５．１１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１３１

，

６５１

，

６８０．８６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１６６

，

００７

，

８１７．７２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份额减少以
“

－

”

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２２３

，

５８５

，

４６８．２５

十三
、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阶段
２００５－７－１

至
２００５－

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０６－

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１

至
２００７－

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０８－

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１

至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

０６－３０

２００５－７－１３

至
２０１０－

０６－３０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１．９０％ ３７．３７％ ７４．１８％ －２７．０６％ ２８．８７％

－１７．３１％

８９．５１％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０．９３％ ２．０７％ ３．００％ ３．９５％ ２．２７％ １．１０％ １４．０５％

超额收益率
０．９６％ ３５．３０％ ７１．１８％ －３１．０１％ ２６．６０％ －１８．４１％ ７５．４６％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０．１１％ ０．５８％ １．１４％ ０．８１％ １．４０％ ０．６８％ ０．９６％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收益率标准差之差
０．１０％ ０．５７％ １．１３％ ０．８０％ １．３９％ ０．６７％ ０．９５％

十四
、

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７

）基金的投资交易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３

）

－

（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中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４

、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如果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需要调高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则必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法律法规的

规定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费用的种类

（

１

）申购费；

（

２

）赎回费；

（

３

）转换费；

（

４

）基金管理人用于基金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２

、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申购费

①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各项费用。

②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在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当技术条件许可时，申购费用也可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

收取。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前端申购费用，在赎回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后端申购费用。采用后端申购费用方式的

具体时间另行公告。

③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５％

（具体费率水平请见本招募说明书及公告），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率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④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２

）赎回费

①

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②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限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５％

（具体费率水平请见本招募说明书及公告），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③

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赎回人承担，根据目前法律法规的要求，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扣除计入基金财产

部分，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必要的手续费。

④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３

）转换费

Ⅰ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国联安稳健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５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２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２１

）及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３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３１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４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４１

）、国联安德

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利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５３０２０ Ｂ

类

２５３０２１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５０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另行公告。

Ⅱ

适用销售机构：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

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

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

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

注：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只适用于在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业务平台上以及建设银行平台上与本公司旗下其他

基金转换。

Ⅲ

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①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三部分。

Ａ

、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Ｂ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其中：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目前，本公司旗下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稳健 全部

０．５０％

国联安小盘
国联安安心
国联安精选
国联安优势
国联安红利
国联安主题驱动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
Ａ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
Ｂ

全部
０．００％

上述赎回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 目前，本公司旗下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Ｃ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国联安网上直销平台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

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本公司旗下债券型基金通过国联安网上直销平台转换为本公司旗下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时，按基金的优惠申购费

率进行申购费补差。

转出基金、转入基金的优惠申购费率在标准申购费率的基础上根据各银行卡不同的折扣率计算。 前端申购费农业银行

卡

７

折，建设银行卡

８

折，招商银行卡

８

折；民生银行卡

４

折；浦发银行卡、中信银行卡、兴业银行卡均为

４

折。 标准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的，折后最低不低于

０．６％

，标准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公告费率执行。

其中：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目前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费率

国联安小盘
国联安稳健

０

至
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１０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０

万
（

含
）

至
１

亿
１．００％

１

亿
（

含
）

以上
０．４０％

国联安安心
５０００

（

含
）

至
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
（

含
）

１０００

万
０．５０％

１０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
（

前端
）

１０００

（

含
）

至
５０

万
１．５０％

５０

万
（

含
）

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
（

后端
）

国联安优势
（

后端
）

国联安红利
（

后端
）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
（

含
）

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优势
（

前端
）

国联安红利
（

前端
）

国联安主题驱动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５０

万
（

含
）

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
Ａ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

Ｂ

全部
０．００％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作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Ｄ

、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转换费率将在开通时另行公告。

②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转换费用

＝

转换手续费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③

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将其持有的德盛精选

５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德盛安心。 假设转换申请受理当

日德盛精选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２５０

元，德盛安心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０５０

元，假设该投资者持有德盛精选基金不

满

１

年，则

德盛精选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德盛精选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德盛精选赎回费率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５％＝３１２．５０

元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５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５％

）

×０．５％／

（

１＋０．５％

）

＝３１０７．８０

元

转入金额

＝

转出份额

×

德盛精选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３１２．５０－３１０７．８０＝６２１

，

５７９．７０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德盛安心当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６２１

，

５７９．７０／１．０５０＝５９１

，

９８０．６７

份

Ⅳ

业务规则：

①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

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②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③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

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业务平台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④

目前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１０００

份基金单位。 基金份额持有最低为

１００

份基金单位。 如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出

后该基金份额不足

１００

份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⑤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

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

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⑥

目前，原有基金为前端收费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的基金份额，后端收费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

后端收费的基金份额。

Ⅴ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①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②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③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单位转出申请。

④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

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

换的公告。

Ⅵ

重要提示：

①

基金发行期内不受理基金转入交易申请，该基金成立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受理基金转换业务。 新基金的转换规定，

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②

本招募说明书仅对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

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的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③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④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其他的费用，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公告或备案。

（四）基金税收

根据财政部财税［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要求，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

所得税。

根据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１

号文《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基金买卖股票按照

０．１％

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根据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文《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

息、红利收入暂减按

５０％

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一）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

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

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

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之“（一）基金管理人概况”部分的内容，更新了办公地址、注册资本和电话。

２

、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之“（二）主要成员情况”部分的职工监事的信息。

３

、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之“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简介”部分的信息。

４

、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的内容。

５

、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新了直销机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代销机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

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信息。

６

、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之“（三）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部分，更新了“

１

、申购数额的限制“的内容，“（六）、

申购与赎回的数额和价格”部分，更新了“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的内容。

７

、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８

、 更新了第十部分“基金的业绩”。

９

、 在“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部分，更新了转换费的内容。

１０

、在“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四）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内容。

１１

、更新了第二十二部分“其他应披露事项”。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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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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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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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９

号文批准募集设立
，

核准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正式生效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
、

义务的法律文件
。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

其持
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并按照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
规定享有权利

、

承担义务
。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

本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